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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丰都县县级烈士纪念设施

评定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丰都府办发〔2023〕34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级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丰都县县级烈士纪念设施评定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县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丰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1月 1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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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都县县级烈士纪念设施评定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做好烈士褒扬工作，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

护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》《烈士褒扬条

例》《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》《重庆市烈士纪念设施分级

保护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精神，制定《丰都县县级烈士纪

念设施评定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第二条 申报对象。本县范围内的烈士纪念设施（烈士纪念

设施指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纪念缅怀英烈专门修建的烈士陵园、

烈士墓、烈士英名墙、纪念堂馆、纪念碑亭、纪念塔祠、纪念塑

像、纪念广场等设施）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以申报为县级

烈士纪念设施。

（一）为纪念全县范围内在中国革命、建设、改革等各个历

史时期的重大事件、重要战役中牺牲的有重要影响的烈士而修建

的烈士纪念设施；

（二）为纪念为中国革命斗争牺牲的知名国际友人而修建的

烈士纪念设施；

（三）在全县影响较大，功能发挥较好，且安葬烈士较多的

烈士纪念设施；

（四）为纪念在本县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烈士而修建的烈士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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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设施；

（五）规模较大、基础设施完备、规划建设特色明显，具有

较强县域影响力的其他烈士纪念设施。

未按规定履行新建、迁建、改扩建报批程序的烈士纪念设施，

不得申报。

第三条 申报内容及所需材料。烈士纪念设施基本情况（含

纪念的主要历史事件、安葬的主要烈士的情况介绍以及现状照

片）；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或者管理单位情况；烈士纪念设施

建设规划相关材料和维修保护情况；土地使用权属（不动产权属）

和保护范围证明；褒扬教育作用发挥情况；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

定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第四条 评定标准。烈士纪念设施所在地人民政府（街道办

事处）将烈士纪念设施的建设和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社

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规划；有日常保护管理责任单位，配

备专（兼）职人员，日常维护管理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；烈士

纪念设施有确定的使用权属，规划布局合理，庄严肃穆，整洁清

净；经常性开展祭扫活动和主题活动，充分发挥“褒扬烈士、教

育群众”的作用；近三年内未发生违规违纪问题。

评分细则详见《申报县级烈士纪念设施考评细则》（附件2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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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分达到80分以上为县级烈士纪念设施评定的基本条件。

第五条 申报程序。

（一）自评申报。符合申报条件的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，

由烈士纪念设施管理单位按有关规定收集相关材料并进行自评。

自评合格的，由烈士纪念设施管理单位以书面请示形式向县人民

政府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提交申请和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勘察考评。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宣传、文化旅游、

党史研究等部门以及检察机关进行实地勘察考评。对经评审和考

察后认为达到县级烈士纪念设施条件的，提出相应拟办意见，并

在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公示十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审批认定。经公示无异议的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公布。

（四）备案。烈士纪念设施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为县级

烈士纪念设施的，批准公布后二十个工作日内，由县退役军人事

务局报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予以备案。

第六条 该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申报县级烈士纪念设施相关信息资料采集表

2.申报县级烈士纪念设施考评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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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申报县级烈士纪念设施相关信息资料采集表

基

本

信

息

名 称
爱国主义教育

基地级别

□国家级
□市级
□县级 □否

国防教育
基地级别

□国家级
□市级
□县级 □否

具体地址
红色旅游景点
级别（线路）

□国家级
□市级
□县级 □否

列入文物
保护范围

□国家级
□市级
□县级 □否

建设日期
设立保护

标志
□是 ☐否

纪念意

义和建

设规模

纪念意义 占地面积㎡

纪念设施
情况及
数量

纪念堂（馆） 座
纪念碑（亭） 座
纪念塔（祠） 座
纪念塑像 尊
烈士骨灰堂 座
烈士墓 个
其它

历史时期 建筑面积㎡

简 介

墓区面积㎡

墓区预留面积㎡

划定保护范围 □是 □否
安葬烈士
人数及著
名烈士
名录

土地使用权证
办理情况

□是 □否

不可（可）移动
文物数量

保护单

位情况

名 称 编制人数 在编人数

性质级别 现有人数 聘用人数

主管部门 讲解员人数

工作

经费

是否纳入
当地财政
预 算

□是
□否

本级财政补助
工作、维修改造
经费（万元）

年支出

（万元）

负责人 姓 名 职 务 联系电话

获表彰

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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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申报县级烈士纪念设施考评细则
考评
项目

序号 考 评 内 容 分值 评 分 标 准 测评方式
考评
得分

一、纪念
设 施 的
建 设 规
划 和 维
修保护
（30分）

1

将烈士纪念设施建设和保护
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展总体规划，提高建设水平，
提升服务品质。

5

1.将烈士纪念设施建设和保护纳入当地国民
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得 2分；
2．制定烈士纪念设施建设发展总体规划的得
1分；
3.设有专门保护管理机构及人员的得 2分。

查阅台账

2

科学制定烈士纪念设施建设
和维修改造规划，建立健全
烈士纪念设施管理制度，加
强日常管理和修缮，做到设
施齐全、功能完备。

5

1.烈士纪念设施维修改造规划目标明确、思路
清晰、措施具体可行的得 1分；
2.烈士纪念设施管理制度健全，日常管理和修
缮工作落实到位的得 2分；
3.维修改造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的得 1分；
4.日常管理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的得 1分。

查阅台账

3

协调有关部门划定烈士纪念
设施保护范围，设置保护标
志，及时制止破坏、污损烈
士纪念设施，以及在烈士纪
念设施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
工程建设的行为。

4

1.划定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，并设置保护标
志的得 2分；
2.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没有与纪念烈士
无关的建筑物的得 2分。

查阅台账
实地查看

4

科学合理设置岗位，建立健
全岗位责任制和日常工作制
度，保证烈士纪念设施保护
管理工作科学规范运行。

2

1.岗位设置合理，建立岗位责任制及日常工作
制度的得 1分；
2.配有讲解员（专职讲解员或志愿讲解员）的
得 1分。

查阅台账
实地查看

5

合理设置烈士纪念设施功能
区域，对外公布开放时间，
标明引导提示标志，完善配
套服务用房和设施，为社会
公众创造人性化的瞻仰和悼
念环境。

4

1．烈士纪念设施功能区域设置合理、引导提
示标志明晰的得 2分；
2．对外公布开放时间的得 0.5分；
3．服务用房和设施齐备的得 1.5分。

实地查看

6

烈士墓区要规划科学、布局
合理。烈士墓形式统一、用
材优良。墓碑碑文字迹工整，
碑文内容应镌刻烈士姓名、
性别、民族、籍贯、出生年
月、牺牲时间、单位、职务、
简要事迹等基本信息。

4

1.烈士墓区规划科学、布局合理的得 1分；
2.烈士墓形式统一、用材优良的得 1分；
3.墓碑碑文字迹工整、清晰的得 1分；
4.烈士基本信息镌刻完整的得 1分。

查阅台账
实地查看

7

烈士纪念碑亭、塔祠、塑像、
英名墙、骨灰堂等设施要外
观完整、清洁，镌刻的题词、
碑文、烈士名录清晰，用字
规范，无褪色、脱落。

5

1.烈士纪念碑亭、塔祠、塑像、英名墙、骨灰
堂等设施外观完整、清洁的得 2.5分；
2.镌刻的题词、碑文、烈士名录清晰，用字规
范、无错别字，字体无褪色、脱落的得 2.5分。

查阅台账
实地查看

8 纪念广场位置设置合理、面
积适中、地面平坦整洁。

1 设有烈士纪念广场，能较好地满足集体纪念烈
士活动需要的得 1分。

实地查看


